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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88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出刊日期：106.02.20 

中央法規 

※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10441 號令 

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部分條文。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一 辦理本規則規定測量使用之儀器設備，應訂定計畫 

實施保養校正，其內容應包含儀器設備之存放管理、 

保養維護、檢查校正項目及週期。 

 前項校正項目，應包含將儀器設備送至國家度量衡 

標準實驗室或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辦法 

之認證機構所認證之實驗室辦理校正，及出具校正報 

告。 

 登記機關依第一項訂定之計畫，應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百五十二條 宗地之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採四捨五入 

法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為止。但以圖解法測量或 

有特殊情形者，得採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平方公尺為止 

。 

第一百五十三條 每幅之圖紙伸縮誤差與求積誤差，應依各宗地 

面積大小比例配賦之。 

 前項求積誤差不得超過△F=0.2√F+0.0003F 之限制 

（△F 為求積誤差，F 為總面積，均以平方公尺為單 

位）。 

第一百六十二條 製圖應用之各種線號、符號及註記，適用第一 

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條、第一 



~ 2 ~ 
 

百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 

定。 

第二百二十一條 鑑界複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複丈人員實地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位置後，應 

協助申請人埋設界標，並於土地複丈圖上註明界 

標名稱、編列界址號數及註明關係位置。 

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填具土地複 

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 

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 

登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 

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 

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 

申請。 

 前項鑑界、再鑑界測定之界址點應由申請人及到場 

之關係人當場認定，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或關係人不簽名或蓋章時，複丈人員應在土地 

複丈圖及土地複丈成果圖載明其事由。 

 關係人對於第一項之鑑界或再鑑界結果有異議，並 

以其所有土地申請鑑界時，其鑑界之辦理程序及異議 

之處理，準用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 

第二百三十八條 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 

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並將核對結果，作成紀錄， 

存案備查，其如有不符者，應詳細查明原因，分別依 

法訂正整理之。 

 前項不符如涉及更正登記，於循序辦理更正前，相 

關資訊有註記必要者，應將註記內容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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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辦竣更正登記後，應逕為塗銷註記。 

第二百六十二條 登記機關應備下列文件，辦理建物測量： 

一、建物測量申請書。 

二、建物測量收件簿。 

三、建物測量定期通知書。 

四、建物測量圖。 

五、建物測量成果圖。 

六、建物測量成果通知書。 

七、建號管理簿。 

八、其他。 

第二百七十三條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之間有牆壁區隔者，以共用牆壁之中心為 

界；無牆壁區隔者，以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區分範圍為界。 

三、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之突出部分者，以 

    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四、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載樓層面積 

    之範圍為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 

，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 

之建物，其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修正 

前規定辦理。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 於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 

物，其建物第一次測量，得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 

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免通知實地測量。但建物位 

置涉及越界爭議，經查明應辦理建物位置測量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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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前項轉繪應依第二百七十二條至第二百七十五條、 

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八十三條及 

下列規定以電腦繪圖方式辦理： 

一、建物平面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各權利 

    範圍及平面邊長，並詳列計算式計算其建物面積 

    。 

二、平面邊長，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註明之邊 

    長為準，並以公尺為單位。 

三、建物位置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之地籍配置 

    轉繪之。 

四、圖面應註明辦理轉繪之依據。 

第二百九十一條 建物合併，除保留合併前之最前一建號外，其 

他建號應予刪除，不得使用。 

※修正「住宅法」 

總統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02041 號令 

茲修正住宅法，公布之。 

住宅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 

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 

環境，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一）住宅政策與全國性住宅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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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全國性住宅計畫之財務規劃。 

（三）直轄市、縣（市）住宅業務之補助、督導 

      及協助辦理。 

（四）全國性住宅相關資訊之蒐集、分析及公布 

      。 

（五）住宅政策、補貼、市場、品質與其他相關 

      制度之建立及研究。 

（六）基本居住水準之訂定。 

（七）社會住宅之興辦。 

（八）其他相關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轄區內住宅施政目標之訂定。 

（二）轄區內住宅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三）轄區內住宅計畫之財務規劃。 

（四）住宅補貼案件之受理、核定及查核。 

（五）地區性住宅相關資訊之蒐集、分析及公布 

      。 

（六）轄區內住宅補貼、市場供需與品質狀況及 

      其他相關之調查。 

（七）社會住宅之興辦。 

（八）其他相關事項。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配合政策需要興辦社會住宅 

，並準用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三條、第三 

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及第五十八 

條規定辦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視原住民族教育及語言文化等 

傳承發展需要，會同主管機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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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供原住民承租之社會住宅。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 

    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三、公益出租人：指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出租予符合 

    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者。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 

（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 

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 

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前項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指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 

    未滿二十五歲。 

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者。 

九、原住民。 

十、災民。 

十一、遊民。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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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為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 

住環境需要，中央主管機關應衡酌未來環境發展、住 

宅市場供需狀況、住宅負擔能力、住宅發展課題及原 

住民族文化需求等，研擬住宅政策，報行政院核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中央住宅政策， 

衡酌地方發展需要，擬訂住宅施政目標，並據以研擬 

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住宅政策、衡酌社會經濟發展 

、國土空間規劃、區域發展、產業、人口、住宅供需、 

負擔能力、居住品質、中央及地方財政狀況，並參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住宅計畫執行情形，擬訂 

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報行政院核定。 

  主管機關為推動住宅計畫，得結合公有土地資源、 

都市計畫、土地開發、都市更新、融資貸款、住宅補 

貼或其他策略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應每 

年將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入住比率及區位分布，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為諮詢、審議住宅計畫、評估提供經濟或 

社會弱勢者入住比率及區位分布、評鑑社會住宅事務 

等，應邀集相關機關、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學者成立 

住宅審議會；其中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學者之比率，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前項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市場、辦理住宅補貼、興辦社 

會住宅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得設置住宅基金。 

  中央住宅基金來源如下： 

一、政府依預算程序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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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金財產之處分收入。 

三、社會住宅興辦之收益。 

四、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五、其他收入。 

  直轄市、縣（市）之住宅基金來源如下： 

一、政府依預算程序撥充。 

二、本基金財產處分之收入。 

三、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回饋之收入。 

四、都市計畫增額容積出售之收入。 

五、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捐贈收入。 

六、社會住宅興辦之收益。 

七、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八、其他收入。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得設立或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辦理住宅 

相關業務。 

第 二 章    住宅補貼 

第 九 條  為協助一定所得及財產以下家庭或個人獲得適居之 

住宅，主管機關得視財務狀況擬訂計畫，辦理補貼住 

宅之貸款利息、租金或修繕費用；其補貼種類如下： 

一、自建住宅貸款利息。 

二、自購住宅貸款利息。 

三、承租住宅租金。 

四、修繕住宅貸款利息。 

五、簡易修繕住宅費用。 

  申請前項住宅補貼，及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住宅補 

貼，同一年度僅得擇一辦理。接受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者，除經行政院專案同意外，不得同時接受二種以上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接受住宅費用補貼者，一定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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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申請一次為限。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施行 

前，具備第四條第二項身分租用之住宅且租賃期間達 

一年以上者，其申請第一項第三款之租金補貼不受第 

三條第一款合法建築物及第十三條基本居住水準之限 

制。 

  前項規定，實施年限為三年。同一申請人以申請一 

次為限。 

第一項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 十 條  前條第一項各種住宅補貼，同一家庭由一人提出申 

請；其申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補貼：以無自有住宅 

    之家庭或二年內建購住宅之家庭為限。 

二、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補貼：以無自有住宅之家庭為 

    限。 

三、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補貼：以自有一戶住 

    宅之家庭為限。 

  前條第一項住宅補貼對象之先後順序，以評點結果 

決定之。經主管機關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增加評 

點權重；評點總分相同時，有增加評點權重情形者， 

優先給予補貼： 

一、經濟或社會弱勢。 

二、未達基本居住水準。 

三、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或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其屬有結構安全疑慮之結構補強。 

第 十一 條  主管機關擬定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額度與戶數 

，應斟酌居住地區住宅行情、人口數量及負擔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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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決定之。 

主管機關預定每一年度之住宅租金補貼之額度與戶 

數，應斟酌居住地區租金水準、受補貼家戶之所得、 

戶口數與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狀況及負擔能力等因素 

決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二年內，完成相關租金資 

料或價格蒐集、負擔基準及補貼金額計算方式之建立 

。 

第 十二 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補貼之申請資格、應 

檢附文件、自有一戶住宅之認定、無自有住宅或二年 

內建購住宅之認定、租金補貼額度採分級補貼之計算 

方式、評點方式、申請程序、審查程序、住宅面積、 

期限、利率、補貼繼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補貼之申請資格、應 

檢附文件、自有一戶住宅之認定、修繕之設施設備項 

目、評點方式、申請程序、審查程序、補貼額度、期 

限、利率、補貼繼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三 條  申請政府住宅補貼者，除修繕住宅貸款利息或簡易 

修繕住宅費用補貼外，其受補貼居住住宅須達第四十 

條所定之基本居住水準。 

第 十四 條  接受自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其土地於興建期間 

之地價稅，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前項土地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後 

，未依建築主管機關核定建築期限完工者，應自核定 

期限屆滿日當年期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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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申請程序、前項申報改課程序及未依規定申 

報之處罰，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出租予依本法規定接受主管機 

關租金補貼或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租金補貼者，於住 

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但每屋 

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前項免納綜合所得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 

限。 

第 十六 條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得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前項租稅優惠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 

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報財政部 

備查。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 

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 十七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接受自建 

、自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住宅租金補貼 

者家庭成員擁有住宅狀況。 

  接受住宅補貼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補貼，並追繳 

其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接受之補貼或重複接受之住宅補 

貼： 

一、接受貸款利息補貼者家庭成員擁有二戶以上住宅 

    、接受租金補貼者家庭成員擁有住宅。 

二、申報資料有虛偽情事。 

三、重複接受二種以上住宅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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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查核業務 

，應於核定自建、自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 

貼後，將受補貼者之相關資料予以建檔。 

第 三 章      社會住宅 

第 十八 條  主管機關應評估社會住宅之需求總量、區位及興辦 

戶數，納入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 

第 十九 條  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興辦社會住宅： 

一、新建。 

二、利用公有建築物及其基地興辦。 

三、接受捐贈。 

四、購買建築物。 

五、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 

六、獎勵、輔導或補助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租屋服務事 

    業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或媒合承、 

    出租雙方及代為管理。 

七、辦理土地變更及容積獎勵之捐贈。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 

  民間得依下列方式興辦社會住宅： 

一、新建。 

二、增建、改建、修建、修繕同一宗建築基地之既有 

    建築物。 

三、購買建築物。 

四、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 

  以第一項第五款或第六款方式，承租及代為管理者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規定。 

第 二十 條  主管機關新建社會住宅之方式如下： 

一、直接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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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建分屋。 

三、以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予民間合作興建。 

四、以公有土地或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分回建築物及 

    其基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住宅，需用公有非公用土 

地或建築物者，得辦理撥用。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住宅使用國有土地或建築 

物衍生之收益，得作為社會住宅興辦費用，不受國有 

財產法第七條規定之限制。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住宅，需用之公有非公用 

土地或建築物，屬應有償撥用者，得採租用方式辦理 

，其租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 

十三條有關租期之限制。租用期間之地價稅及房屋稅 

，由主管機關繳納。但社會住宅興建期間之租金得免 

予計收。 

  興辦社會住宅所需土地因整體規劃使用之需要，得 

與鄰地交換分合。鄰地為私有者，其交換分合不受土 

地法第一百零四條及第一百零七條之限制。 

第二十二條  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 

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免。 

  前項減免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 

  第一項社會住宅營運期間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使用之租金收入 

，及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 

款收取之租屋服務費用，免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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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及前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 

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促進以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 

或第二項第四款興辦社會住宅，得獎勵租屋服務事業 

辦理。 

  住宅所有權人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 

第二項第四款規定將住宅出租予主管機關、租屋服務 

事業轉租及代為管理，或經由租屋服務事業媒合及代 

為管理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 

育服務、幼兒園使用，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 

： 

一、住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 

  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一 

    萬元。 

二、住宅出租期間之租金所得，其必要損耗及費用之 

    減除，住宅所有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依應 

    課稅租金收入之百分之六十計算。 

  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 

限。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得視新建、購買、增建、改建、修建或修 

繕社會住宅資金融通之必要，自行或協助民間向中長 

期資金主管機關申請提供中長期資金。 

第二十五條  社會住宅承租者，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一 

定財產標準以下之家庭或個人為限。 

  前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申請資格、程序、租金計算 

、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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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自治法規，由主管機關定之。 

  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租金計算，主管機關應斟酌承租 

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訂定分級收費基 

準，並定期檢討之。 

  第二項租金之訂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條及第 

九十七條規定。 

第二十六條  前條第三項屬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 

第二項第四款興辦社會住宅者，主管機關得給予入住 

者租金補助。 

第二十七條  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應檢具申請書、興辦事業計畫 

及有關文件，向興辦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對申請 

資料不全者，應一次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不 

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社會住宅申請興辦 

案件，得邀請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以合議制方式 

辦理；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核准其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九 

十日內完成審查；必要時，得延長六十日。 

  第一項至第三項申請興辦應備文件、審查事項、核 

准、撤銷或廢止核准、事業計畫之內容、變更原核定 

目的之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係以新建建築物辦理者，其建 

築基地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依 

  都市計畫規定容積核算總樓地板面積達六百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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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以上。 

二、在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及乙種建築用地達五 

    百平方公尺以上。 

三、在非都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第二十九條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需用公有土地或建築物時， 

得由公產管理機關以出租、設定地上權提供使用，並 

予優惠，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之限制。 

  前項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優惠辦法，由財政部會同 

內政部定之。 

  民間需用基地內夾雜零星或狹小公有土地時，應由 

出售公有土地機關依讓售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辦理讓售 

。 

第 三十 條  主管機關得補貼民間新建、增建、改建、修建、修 

繕或購買社會住宅貸款利息、部分建設費用、營運管 

理費用或其他費用。 

第三十一條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囑託地政機關，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註記社會住宅。但採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款興辦 

方式者，不在此限。 

  前項社會住宅興辦人變更其原核定目的之使用時， 

應將依本法取得之優惠及獎勵金額結算，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繳交全數結算金額；其有 

入住者應於安置妥善後，始得由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囑託地政機關塗銷社會住宅之註記。 

  前項優惠及獎勵金額，於自營運核准日起，至營運 

終止日止之期間取得者，得不納入計算。 

  第一項社會住宅興辦人辦理所有權移轉時，應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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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申請同意；同時變更原核定目的之使用者，並 

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項及前項結算金額，應繳交該主管機關設置之 

住宅基金；未設置住宅基金者，一律撥充中央主管機 

關住宅基金。 

  第二項及第四項結算金額計算方式、計算基準、同 

意條件、應檢具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因故無法繼續營運，社會住宅經 

營者對於其入住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應即予以適當 

之安置；其無法安置時，由直轄市、縣（市）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協助安置；經營者不予配合，強制實施之 

；必要時，得予接管。 

  前項接管之實施程序、期限與受接管社會住宅之經 

營權、財產管理權之限制及補助協助安置等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三十三條  為增進社會住宅所在地區公共服務品質，主管機關 

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 

利服務、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 

幼兒園、青年創業空間、社區活動、文康休閒活動、 

商業活動、餐飲服務或其他必要附屬設施之用。 

  前項必要附屬設施之項目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考量其租住對 

象之身心狀況、家庭組成及其他必要條件，提供適宜 

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之社會福利服務。 

  前項設施、設備及社會福利服務協助之項目，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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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五條  主管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得自行或委託經營管理 

。 

  非營利私法人得租用公有社會住宅經營管理，其轉 

租對象應以第四條所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為限。 

第三十六條  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 

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業，提供文康休閒活動、社區參 

與活動、餐飲服務、適當轉介服務、其他依入住者需 

求提供或協助引進之服務，並收取費用。 

  前項費用之收取規定，社會住宅經營者應報當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機關（構）、學校、團體對 

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者進行輔導、監督及定期評鑑； 

評鑑結果應公告周知。經評鑑優良者，應予獎勵。 

  前項之評鑑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社會住宅之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營管理者 

得隨時終止租約收回住宅： 

一、已不符承租社會住宅之資格。 

二、將住宅部分或全部轉租或借予他人居住。 

三、改建、增建、搭蓋違建、改變住宅原狀或變更為 

    居住以外之使用。 

四、其他違反租約中得終止租約收回住宅之規定。 

  承租人因前項情形由經營管理者收回住宅，續因緊 

急事件致生活陷於困境者，經營管理者應通報社政主 

管機關協助之。 

第 四 章    居住品質 

第三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營造住宅景觀及風貌，得補助或獎勵新建、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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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修建或修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或歷 

史原貌之住宅。 

  前項補助或獎勵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十 條  為提升居住品質，中央主管機關應衡酌社會經濟發 

展狀況、公共安全及衛生、居住需求等，訂定基本居 

住水準，作為住宅政策規劃及住宅補貼之依據。 

  前項基本居住水準，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進行檢 

視修正。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清查不符基本居住水 

準家戶之居住狀況，並得訂定輔導改善執行計畫，以 

確保符合國民基本居住水準。 

第四十一條  為提升住宅社區環境品質，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主動辦理下列事項，並納入住宅計畫： 

一、住宅社區無障礙空間之營造及改善。 

二、公寓大廈屋頂、外牆、建築物設備及雜項工作物 

    之修繕及美化。 

三、住宅社區發展諮詢及技術之提供。 

四、社區整體營造、環境改造或環境保育之推動。 

五、住宅社區組織團體之教育訓練。 

六、配合住宅計畫目標或特定政策之項目。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有必要之事項。 

第四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住宅品質之提升，得定期舉辦 

居住環境改善之評鑑、獎勵或競賽，並邀集相關機關 

、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作為直轄市、縣（市）住宅計 

畫經費補助之參考。 

第四十三條  為提升住宅安全品質及明確標示住宅性能，中央主 

管機關應訂定住宅性能評估制度，指定評估機構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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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興建者或所有權人申請評估。 

  前項評估制度之內容、申請方式、評估項目、評估 

內容、權重、等級、評估基準、評分方式、獎勵措施 

、評估報告書、指定評估機構與其人員之資格及管理 

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評估機構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住宅性能評估，應 

派員至現場勘查及實施必要之檢測，完成評估後，應 

製作發給住宅性能評估報告書。 

  前項住宅性能評估報告書，於住宅所有權移轉或點 

交時，應一併交付住宅所有權人及公寓大廈之管理委 

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第四十五條  新建住宅經辦理住宅性能評估達一定標準者，得予 

獎勵並登載於政府相關網站。 

  屋齡達一定年限之住宅，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評估 

費用。 

  前項屋齡達一定年限之住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四十六條  為推動無障礙之住宅，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無障礙 

住宅之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 五 章      住宅市場 

第四十七條  為引導住宅市場健全發展，主管機關應定期蒐集、 

分析及公布下列住宅資訊： 

一、租賃與買賣住宅市場之供給、需求、用地及交易 

    價格。 

二、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居住需求、住宅補貼政策成 

    效。 

三、居住品質狀況、住宅環境風險及居住滿意度。 

四、其他必要之住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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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住宅資訊之蒐集，各級政府機關（構）、金融 

、住宅投資、生產、交易及使用等相關產業公會及團 

體，應配合提供相關統計資訊。 

  資料蒐集、運用及發布，應遵守相關法令之規定。 

  住宅相關資訊之蒐集、管理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八條  主管機關為穩定住宅市場，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分 

析住宅市場供給、需求資訊，得就有嚴重住宅供需失 

衡之地區，視實際情形採取必要之市場調節措施。 

第四十九條  主管機關應建置住宅相關資訊，並公開於網際網路 

。 

第 五十 條  主管機關應鼓勵法人或個人，對無自有住宅或住宅 

條件亟待改善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提供承租或購置 

適當住宅之市場資訊。 

第五十一條  從事住宅興建之公司或商號，應於取得建造執照， 

申報開工日起三十日內，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應 

配合提供之相關統計資訊，提供予住宅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五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提升租屋市場健全發展，應研擬住宅租 

賃發展政策，針對租賃相關制度、專業服務及第四條 

經濟或社會弱勢租賃協助，研擬短、中長期計畫。並 

就租屋市場資訊、媒合服務、專業管理協助及糾紛諮 

詢等提供相關服務。 

  前項服務得由租屋服務事業辦理，其認定及獎勵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章      居住權利平等 

第五十三條  居住為基本人權，其內涵應參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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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權利委員會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 

釋。 

第五十四條  任何人不得拒絕或妨礙住宅使用人為下列之行為： 

一、從事必要之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 

二、因協助身心障礙者之需要飼養導盲犬、導聾犬及 

    肢體輔助犬。 

三、合法使用住宅之專有部分及非屬約定專用之共用 

    部分空間、設施、設備及相關服務。 

第五十五條  有前條規定之情事，住宅使用人得於事件發生之日 

起一年內，向住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申訴。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前項之申訴，應邀 

集比率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社會或經濟弱勢代表、社 

會福利學者等參與。 

第 七 章    罰則 

第五十六條  違反第五十四條規定經依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並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行為人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第五十七條  社會住宅經營者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配 

合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安置，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八 章    附則 

第五十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就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所為之處分、 

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不受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零七條、國有財產法第 

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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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  本法施行前，除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社會救助 

法外，政府已辦理之各類住宅補貼或尚未完成配售之 

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應依原依據之法令規定繼 

續辦理，至終止利息補貼或完成配售為止。 

  本法施行前，政府已辦理之出租國民住宅，其承租 

資格、辦理程序等相關事項，得依原依據之法令規定 

繼續辦理，至該出租國民住宅轉型為社會住宅或完成 

出、標售為止；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社區內商業 

、服務設施及其他建築物之標售、標租作業，得依原 

依據之法令規定繼續辦理，至完成標售為止。 

第 六十 條  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 

負責人及完成報備之原由政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宅社 

區，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其社區管理維護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 

國民住宅社區之管理維護基金結算有賸餘或未提撥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該社區名義，於 

公庫開立公共基金專戶，並將其社區管理維護基金撥 

入該專戶；社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 

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及完成報備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將該專戶基金撥入社區開立之公共基金專 

戶。 

第六十一條  原由政府興建國民住宅社區之管理站、地下室、巷 

道、兒童遊戲場、綠地與法定空地外之空地及其他設 

施，已納入國民住宅售價並登記為公有者，於本法施 

行後，應由該管地方政府列冊囑託地政機關，將該設 

施更名登記為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其權利範圍按 

個別所有權之比率計算，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非 

屬更名登記範疇，應更名登記為地方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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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個別所有權之比率，以個別專有部分之樓地板 

面積占該住宅社區全部屬於專有部分之樓地板面積比 

率計算。但該國民住宅社區為多宗土地興建，得以各 

宗建地個別專有部分之樓地板面積占該宗建地內全部 

屬於專有部分之樓地板面積比率計算之，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考量該社區之特殊性或住戶整合 

需求，採以有利於未來社區發展之更名登記方式。 

  地政機關辦理第一項更名登記，免繕發權利書狀， 

其權利範圍於主建物辦理移轉登記時應隨同移轉。 

第六十二條  以社區管理維護基金價購，政府直接興建國民住宅 

社區之管理站、活動中心及其他設施，未於本法施行 

之日前，完成移交為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或經社 

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予以完成出售者，且係單一 

社區管理維護基金出資並由該社區使用者，依前條有 

關更名登記之規定辦理，或經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得由該管地方政府依規定辦理出（標）售；其 

所得價款，交予社區作為公共基金。 

  前項設施係由數社區管理維護基金共同出資者，由 

該管地方政府依規定辦理出（標）售；其所得價款， 

按原價購時之分擔比率交予各社區作為公共基金。 

  本法施行後，以社區公共基金價購第一項管理站、 

活動中心及其他設施，得依前條有關更名登記之規定 

辦理。 

第六十三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依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核 

定之公益出租人資格，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六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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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五年度執行業務者 
  收入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700610 號令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五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並自 

即日生效。 

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五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 

（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一百零五年度收入額。但經查得 

其確實收入資料較標準為高者，不在此限： 

一、律師： 

（一）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偵查、刑事審判裁定、刑 

事審判少年案件：每一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即原省轄 

市，下同）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但義務案件、 

發回更審案件或屬「保全」、「提存」、「聲請」案 

件，經提出約定不另收費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免計 

；其僅代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一萬元，在縣 

九千元。 

（二）公證案件：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在縣四千元。 

（三）登記案件：每件五千元。 

（四）擔任檢查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 

他信託人案件：按標的物財產價值百分之九計算收入 

；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六千 

元。 

（五）代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五千元。 

（六）代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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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四萬五千元，在縣三萬五千元。 

（七）受聘為法律顧問之顧問費及車馬費，另計。 

二、會計師： 

（一）受託代辦工商登記：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七千元，在縣 

      六千元。 

（二）代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一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四萬五千元，在縣三萬五千元。 

（三）代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五千元。 

（四）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建築師：按工程營繕資料記載之工程造價金額百分之四點五 

計算。但承接政府或公有機構之設計、繪圖、監造之報酬， 

應分別調查按實計算。 

四、助產人員（助產師及助產士）：按接生人數每人在直轄市及 

市二千八百元，在縣二千二百元。但屬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 

健康保險署給付醫療費用者，應依中央健康保險署通報資料 

計算其收入額。 

五、地政士：按承辦案件之性質，每件計算如下： 

（一）保存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三千元，在縣二千五百元。 

（二）繼承、賸餘財產差額分配、贈與、信託所有權移轉登 

      記：在直轄市及市八千元，在縣六千五百元。 

（三）買賣、交換、拍賣、判決、共有物分割等所有權移轉 

      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七千元，在縣五千五百元。 

（四）他項權利登記（地上權、抵押權、典權、地役權、永 

      佃權、耕作權之設定移轉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二千 

      五百元，在縣二千元。 

（五）非共有土地分割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二千五百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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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二千元。 

（六）塗銷、消滅、標示變更、姓名住所及管理人變更、權 

利內容變更、限制、更正、權利書狀補（換）發登記 

及其他本標準未規定項目：在直轄市及市一千五百元 

，在縣一千二百元。 

六、著作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七、經紀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八、藥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九、中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西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一、獸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二、醫事檢驗師（生）：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三、工匠：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四、表演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五、節目製作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六、命理卜卦：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七、書畫家、版畫家：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八、技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九、引水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程式設計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一、精算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二、商標代理人： 

（一）向國內註冊商標（包括正商標、防護商標、聯合 

商標、服務標章、聯合服務標章、延展、移轉、 

商標專用權授權使用等）：每件五千八百元。 

（二）向國外註冊商標：每件一萬三千元。 

（三）商標異議、評定、再評定、答辯、訴願、行政訴 

      訟及再審：每一程序三萬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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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專利代理人： 

（一）發明專利申請（包括發明、追加發明、申請權讓 

      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三萬四 

      千元。 

（二）新型專利申請（包括新型、追加新型、申請權讓 

      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二萬元 

      。 

（三）新式樣專利申請（包括新式樣、聯合新式樣、申 

      請權讓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 

      一萬五千元。 

（四）向國外申請專利：每件五萬八千元。 

（五）專利再審查、異議、答辯、訴願、行政訴訟及再 

      審：每一程序八萬三千元。 

二十四、仲裁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五、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未具會計師資格，辦理工 

商登記等業務者：適用會計師收入標準計算；其代為記 

帳者，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每家每月在直轄市及 

市二千五百元，在縣二千元。 

二十六、未具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代理人業務者：適用律師收入 

標準計算；其僅代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 

，在縣四千五百元。 

二十七、未具建築師資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者： 

        適用建築師收入標準計算。 

二十八、未具地政士資格，辦理土地登記等業務者：適用地政士 

        收入標準計算。 

二十九、受大陸地區人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在縣四千五百元。 

三 十、公共安全檢查人員：依查得資料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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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依公證法第五章規定標準 

        核計。 

三十二、不動產估價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三、物理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四、職能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五、營養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六、心理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七、受委託代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 

承等申請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一千五百元，在縣一千 

二百元。 

三十八、牙體技術師（生）：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九、語言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附註： 

一、自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學校等取得之收入，得依扣繳資 

    料核計。 

二、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地區在準用直轄市之縣者，其收入 

標準按縣計算；在縣偏僻地區者，除收入標準依查得資料核 

計者外，收入標準按縣之八折計算，至偏僻地區範圍，由稽 

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地區在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 

高雄縣及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桃園縣者，其 

收入標準仍按縣計算。 

三、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 

四、地政士執行業務收費計算應以「件」為單位，所稱「件」， 

原則上以地政事務所收文一案為準，再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依登記標的物分別計件：包括房屋及基地之登記，實 

務上，有合為一案送件者，有分開各一送件者，均視 

為一案，其「件」數之計算如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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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登記性質分別計算：例如同時辦理所有權移轉及抵 

押權設定之登記，則應就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 

定登記分別計算。 

（三）依委託人人數分別計件：以權利人或義務人一方之人 

數計算，不得將雙方人數合併計算。但如係共有物之 

登記，雖有數名共有人，仍以一件計算，且已按標的 

物分別計件者，即不再依委託人人數計件。 

（四）同一收文案有多筆土地或多棟房屋者，以土地一筆為 

一件或房屋一棟為一件計算；另每增加土地一筆或房 

屋一棟，則加計百分之二十五，加計部分以加計至百 

分之二百為限。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700611 號令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一百零五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一百零五年度應依核定 

收入總額按下列標準（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用。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後 

之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資料核計之： 

一、律師：百分之三十。 

二、會計師：百分之三十。 

三、建築師：百分之三十五。 

四、助產人員（助產師及助產士）：百分之三十一。但全民健康 

    保險收入為百分之七十二。 

五、地政士：百分之三十。 

六、著作人：按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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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點費收入減除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規定免稅 

額後之百分之三十。但屬自行出版者為百分之七十五。 

七、經紀人： 

（一）保險經紀人：百分之二十六。 

（二）一般經紀人：百分之二十。 

（三）公益彩券甲類經銷商：百分之六十。 

八、藥師：百分之二十。但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藥費收入）為 

百分之九十四；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已區分藥費收入及藥事服 

務費收入者，藥費收入為百分之百，藥事服務費收入為百分 

之三十五（以上全民健康保險之藥費收入，均含保險對象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 

費用）。 

九、中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依 

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八元。但依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所訂保障額度 

補足差額之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百分之四十五。 

十、西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依 

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八元。但依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所訂保障額度 

補足差額之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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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下列標準計算： 

(１) 內科：百分之四十。 

(２) 外科：百分之四十五。 

(３) 牙科：百分之四十。 

(４) 眼科：百分之四十。 

(５) 耳鼻喉科：百分之四十。 

(６) 婦產科：百分之四十五。 

(７) 小兒科：百分之四十。 

(８) 精神病科：百分之四十六。 

(９) 皮膚科：百分之四十。 

(１０) 家庭醫學科：百分之四十。 

(１１) 骨科：百分之四十五。 

(１２) 其他科別：百分之四十三。 

（四）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 

      比照第一款至第三款減除必要費用。 

（五）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百分之 

      三十五必要費用。 

（六）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中低收入者、身心障 

      礙者及其他特定對象補助計畫之業務收入，減除百分 

      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十一、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 

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百分之十必要費用。 

十二、獸醫師：醫療貓狗者百分之三十二，其他百分之四十。 

十三、醫事檢驗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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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七八元 

      。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十四、工匠：工資收入百分之二十。工料收入百分之六十二。 

十五、表演人： 

（一）演員：百分之四十五。 

（二）歌手：百分之四十五。 

（三）模特兒：百分之四十五。 

（四）節目主持人：百分之四十五。 

（五）舞蹈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六）相聲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七）特技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八）樂器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九）魔術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十）其他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十六、節目製作人：各項費用全部由製作人負擔者百分之四十五 

      。 

十七、命理卜卦：百分之二十。 

十八、書畫家、版畫家：百分之三十。 

十九、技師：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引水人：百分之二十五。 

二十一、程式設計師：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精算師：百分之二十。 

二十三、商標代理人：百分之三十。 

二十四、專利代理人：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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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仲裁人，依仲裁法規定辦理仲裁業務者：百分之十五。 

二十六、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未具會計師資格，辦理工 

        商登記等業務或代為記帳者：百分之三十。 

二十七、未具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代理人業務者：百分之二十三 

        。 

二十八、未具建築師資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者： 

        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九、未具地政士資格，辦理土地登記等業務者：百分之三十 

        。 

三 十、受大陸地區人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百分之二十三。 

三十一、公共安全檢查人員：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二、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百分之三十。 

三十三、不動產估價師：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四、物理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三十五、職能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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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營養師：百分之二十。 

三十七、心理師：百分之二十。 

三十八、受委託代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 

        承等申請者：百分之三十。 

三十九、牙體技術師（生）：百分之四十。 

四 十、語言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二十。 

附註：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相近業別 

      之費用率認定。 

※修正「稅捐稽徵法」 

總統民國 106 年 1 月 18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05931 號令 

茲修正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稅捐稽徵法修正第二十三條條文 

第二十三條  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 

。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 

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應徵之稅捐，有第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 

或第二十七條規定情事者，前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 

更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依第三十九條暫緩移送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停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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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之執行者，第一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 

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 

  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者，自 

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 

行，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續執行 

；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 

，不得再執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 

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 

者，不再執行。但截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納稅義務 

人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執行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仍得繼續執行，其執行期間不得逾一百 

十一年三月四日：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 

    七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義務人確定 

    。 

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有修正施行前第五項第一款情形，於修正施 

行後欠繳稅捐金額截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未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者，自一百零六年三月五日起，不再執行 

。 

 

※修正「非都市土地原住民保留地住宅興建審查 
  作業要點」 

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原民土字第 10600032362 號令 

修正「非都市土地原住民保留地住宅興建審查作業要點」，並自 



~ 37 ~ 
 

即日生效。 

非都市土地原住民保留地住宅興建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審查原住民保留地申請興建住宅之興辦事業計畫，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條第四項、第四十五條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興建住宅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核准之主管機關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 

三、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五份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現戶戶籍謄本（含配偶、未成年子女）。 

（三）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未成年子女財產歸戶資料 

      。 

（四）興辦事業計畫書（如附件二）。 

（五）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非屬山坡地範圍者免附）。 

四、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審查表（如附件三）審查符合規 

定者，應核發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並副知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 

五、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駁回申請案並敘明理由通知申請 

人： 

（一）申請人未具原住民身分。 

（二）申請人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十六條規定取 

      得政府興建住宅。 

（三）申請土地非屬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林業用地。 

（四）非屬申請人私有土地。 

（五）申請人曾依本要點完成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 

（六）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未成年子女已有合法自用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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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人於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戶籍登記未連 

      續滿二年。 

（八）申請興建自用住宅興辦事業計畫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三百三十平方公尺。 

（九）其他經審查不符合法令規定者。 

六、依本要點規定申請用地變更編定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十 

二條規定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但原住民保留地依農業 

用地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應繳交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 

金得不予計收。 

七、申請人接獲興辦事業計畫核准通知後，應於核准之日起二年 

內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主管機關申請用地變更編定 

。經核准變更使用之土地，應於三年內完成住宅興建，逾期 

未完成者，得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展期，最長以三年 

為限。 

未依前二項期限完成者，應廢止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准；至土 

地之使用編定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八、土地使用現況不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於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處以罰鍰後，得專案輔導合法化，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適當用地。 

九、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修正「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電子申報作業 

  要點」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10500702110 號令 

修正「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生效。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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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運用資訊通信技術，使用個人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以網際網 

路傳輸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資料完成申報，提供多元化申 

報管道，並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之五規定 

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其申報程序及應填報之 

申報書、應檢附之附件，於採用本系統辦理申報時，依本要 

點規定辦理。 

三、以本系統辦理申報者，免填報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 

書，惟依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應檢附之契約書影本、其他有 

關文件及自繳稅款證明，仍應將該部分資料逕送（寄）該管 

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 

四、下列案件不適用本要點之電子申報： 

（一）納稅義務人死亡申報案件。 

（二）逾期申報案件。 

（三）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大陸人士之申報案 

      件。 

（四）無中華民國居留證或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之外籍人士、香港及澳門人士之申報案件。 

（五）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惟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案件。但其利用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 

      證申報者，不在此限。 

五、納稅義務人採用本系統辦理申報者，稽徵機關後續之調查核 

定，與一般申報案件相同，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納稅 

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逾期（未）申報、短報或漏報情 

事者，除依規定免罰者外，應依本法及其相關規定處罰。 

貳、申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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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軟體及報繳稅網址： 

（一）申報軟體： 

納稅義務人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或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電 

子申報軟體（Windows 離線登錄版程式）。軟體安裝 

後輸入基本資料、交易資料、成本及費用明細、交易 

日前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損失金額、重購自住房屋 

土地扣抵稅額、應繳納稅款等各項申報資料，以網路 

申報。 

（二）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tax.nat.gov. 

tw；財政部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paytax.nat. 

gov.tw。 

七、本系統全年開放，納稅義務人以本系統辦理申報者，以該筆 

    申報資料首次上傳成功日為申報日。 

八、申報通行碼： 

  納稅義務人利用本系統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 

    其通行碼有下列五種： 

（一）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證。（限本國國民） 

（二）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憑證。 

（三）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加申報時戶口名簿 

      上所載之「戶號」。 

（四）其他經財政部審核通過之電子憑證。 

（五）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 

      件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外籍人士、香港及澳門人士， 

      通行碼為「統一證號」及「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 

      可證號」。 

九、交易日期： 

http://tax.nat.gov/
https://paytax.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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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稅義務人於登入時，應先輸入本次申報之房屋土地交易日 

期，並由本系統進行初步檢核。其檢核方式如下： 

（一）輸入之交易日期在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將出現提示訊息，告知納稅義務人本交易非屬本法第 

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以下簡稱新 

制）課稅範圍，應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計算房屋部分 

之交易所得，並併入出售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 

（二）輸入之交易日期在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將出現 

提示訊息，告知納稅義務人本交易所得之申報期限， 

並進入本系統。 

十、基本資料： 

  納稅義務人須自行將姓名、地址等基本資料輸入於相關欄項 

中，本系統將依其輸入之戶籍地址或居留地址，顯示該管國 

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及其機關代碼，俾納稅義務 

人即時確認輸入資料正確性。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該管稽徵機關則為交易之房屋、土地所在地 

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 

十一、交易資料： 

（一）納稅義務人須分別選擇案件類別、交易項目及取得 

方式，並輸入取得日期（如屬繼承、受遺贈或配偶 

贈與案件，尚須輸入被繼承人、遺贈人或配偶之原 

取得日期），由本系統進一步檢核判斷是否屬適用 

新制案件。單次交易房屋、土地筆數超過一筆者， 

可自行新增交易項目，並按前開程序再行輸入交易 

資料。 

（二）納稅義務人輸入前開各項交易資料，應依第三點規 

定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如未能提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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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將依本法第十四條之六及「房 

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九點、第十點 

第一項第十款及第十三點第一項規定辦理。 

十二、交易日前三年內房屋、土地交易損失金額 

納稅義務人於本次交易日前三年內經稽徵機關核定且未減 

除完竣之房屋、土地交易損失餘額，得自本次交易所得中 

減除，其應檢附文件為稽徵機關核定損失金額之核定通知 

書。 

十三、重購自住房屋、土地扣抵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於出售舊有自住房屋、土地前二年內， 

購入新自住房屋、土地者，倘符合個人或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於該新、舊自住房屋已辦竣戶籍登記並 

居住情形，且該舊自住房屋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無 

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得減除重購自住 

房屋、土地扣抵稅額。 

（二）以配偶一方出售自住房屋、土地，而另以配偶之他 

      方名義重購者，亦得適用。 

（三）應檢附證明文件：於舊自住房屋及新自住房屋已辦 

竣戶籍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重購及出售自住房屋 

、土地之買賣契約書、收付價款證明影本及新舊房 

屋、土地之所有權狀影本。 

（四）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 

      用途或再行移轉，稽徵機關將追繳原扣抵稅額。 

十四、繳稅方式： 

納稅義務人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申報，如應自行繳納稅額， 

應依下列方式繳稅並取得自繳稅款證明或資料： 

（一）現金繳稅： 

１、金融機構繳稅：納稅義務人持以本系統或至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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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gov.tw） 

列印附條碼之繳款書，或向稽徵機關索取紙本 

繳款書並填妥，至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郵局 

不代收）以現金或票據繳納稅款，自繳稅款證 

明為已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稅款或提出票 

據交換之繳款書證明聯。 

２、便利商店繳稅：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繳納稅額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可持依前款方式列印之 

附條碼繳款書，至便利商店以現金繳納稅款； 

自繳稅款證明為已向便利商店繳納稅款之繳款 

書證明聯。作業細節請參閱「稽徵機關委託便 

利商店代收稅款作業要點」。 

（二）晶片金融卡繳稅：納稅義務人持郵政機構或已參與 

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金融機構核發之晶片金融卡， 

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帳繳稅，自行繳款資料為交易 

紀錄明細表。作業細節請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 

納稅款作業要點」。 

十五、申報上傳： 

（一）傳輸申報： 

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第八點規定之申報通行碼，透過 

網際網路傳送申報資料辦理申報。非採用本系統申 

報者，以本系統列印產出之檢核用計算表等相關書 

表，稽徵機關得不予收件。 

（二）回信確認： 

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收到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時，即 

回傳完成申報訊息、檔案編號、收執聯、掛號回函 

封面及應檢附各項證明文件單據申報表。 

（三）更正及查詢： 

https://www.e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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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內得透過網路重新上傳更正 

其申報資料，惟更正申報資料上傳時，將覆蓋納稅 

義務人同一交易日之前次申報資料。以本人「身分 

證統一編號」加「戶口名簿戶號」或本人「統一證 

號」及「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或許可證號」為通行 

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成功傳輸資料次數以五次 

為限。逾法定申報期限後，應以人工填報更正資料 

向該管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申請更正。 

（四）納稅義務人以本系統完成申報後，其依規定應檢附 

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之送件期限規定如下： 

１、依法應行檢附之契約書影本、其他有關文件及 

自繳稅款證明，應於法定申報期限屆滿後十日 

內寄送（或遞送）該管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 

所、服務處。 

２、送達日期：親自遞送者，以證明文件及單據資 

料送達該管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 

之收件日為準；以掛號寄送者，以發寄郵局之 

郵戳日期為準。 

（五）納稅義務人否認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加「戶口 

名簿戶號」、本人「統一證號」及「護照號碼或居 

留證號或許可證號」為通行碼辦理房地交易所得稅 

申報時，應向該管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 

處遞送具名之聲明書，稽徵機關依其聲明意見註銷 

該筆申報案件，視同未申報。 

叁、附則 

十六、納稅義務人透過本系統辦理申報及取得資料，所發生之權 

      利義務及於其本人。 

十七、本要點各相關機構應配合事項，其細部作業程序應由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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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機構另定之。 

※修正「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台財產改字第 10550005780 號令 

修正「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 

生效。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為依國有財產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 

業務，特訂定本要點。 

六、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理委託經營之期間， 

應視個案情形訂定之，最長以十年為限，且不得逾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 

前項委託經營期限屆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或核准仍 

存續有效，或原核定之期限尚未屆期，得依第二十八點規定 

辦理換訂新約。 

十一、訂約權利金按核准委託經營土地當期公告現值之一定比率 

乘以委託經營年數計收。未登記土地，以毗鄰使用性質相 

同之土地當期公告現值最高者之一定比率乘以委託經營年 

數計收。 

前項一定比率，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辦理 

者，為百分之一點三；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 

，為百分之五。 

第一項訂約權利金未達新臺幣三千元者，以三千元計算。 

委託經營期間超過四年者，其訂約權利金得分期繳交，應 

於簽約前繳交二成以上，餘額加計百分之十後，以六個月 

為一期，分六期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百 

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五攤繳，以契約始 

期之月起算每第六個月月底前向委託機關繳交；受託人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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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繳交，經委託機關限期催繳仍不繳交時，委託機關得 

再限期受託人將未到期之訂約權利金一併提前繳交。 

十四、受託人經營範圍內新接管、新發現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 

更原認定或核准範圍新增之國有土地，符合第五點第一項 

各款情形之一且無第五點之一規定情形者，得由委託機關 

以契約變更方式新增委託經營財產標的。 

前項增加之土地經委託機關同意併同委託經營者，委託機 

關應按契約變更當期土地公告現值及委託經營契約賸餘之 

日數計收訂約權利金，並依前點計收履約保證金，限期受 

託人繳交；其新增土地之訂約權利金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辦理者： 

新接管、新發現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原認定或 

核准範圍新增土地面積×公告現值×0.013×（賸餘經 

營日數÷365 日） 

（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 

新接管、新發現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原認定或 

核准範圍新增土地面積×公告現值×0.05×（賸餘經營 

日數÷365 日） 

前項委託經營契約賸餘之日數，係指契約變更之日起計算 

至契約終止之日止。 

十五、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期間，因新接管、新發現、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變更原認定或核准範圍、委託機關收回、受 

託人返還部分委託經營財產或土地分割、合併、重測、重 

劃、更正、未登記土地辦理第一次登記或其他原因，致標 

示、筆數或面積變更時，委託機關應通知受託人變更委託 

經營契約之土地標示或面積，其面積有增減者，應以變更 

後之土地面積重新計算經營權利金，重新計算之時點如下： 

（一）因新接管、新發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原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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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核准範圍、委託機關收回部分委託經營財產或其 

他原因，致面積有增減者，為契約變更之日。 

（二）因土地分割、合併、重測、重劃、更正、未登記土 

      地辦理第一次登記，致面積有增減者，為地政機關 

      完成登記之日。 

（三）因受託人返還部分委託經營財產，致面積減少者， 

      為契約變更之次年一月。 

前項經營權利金，委託機關應限期受託人於一個月內繳交 

當年度增加之金額或將其當年度溢繳之部分退還之。 

十七、委託經營期間，受託人對於經營之財產應負管理及維護責 

任，按契約約定及法令規定使用，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辦理者，並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或核 

准用途使用；其為從事營業活動，需投資增加設施或拆除 

、變更委託經營財產者，應經委託機關同意，其未經同意 

擅自增加設施或拆除、變更委託經營財產者，應負回復原 

狀或損害賠償責任。 

委託機關同意受託人辦理前項拆除、變更委託經營財產前 

，應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查估其價格，限期受託人繳交補 

償金；其未經同意擅自辦理，而無法回復原狀者，應按查 

估之價格一點三倍計算，限期受託人賠償之。 

十八、委託經營財產不得同意受託人作下列使用： 

（一）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基地。 

（二）住宅及住宅社區相關設施。 

（三）土石採取。 

（四）廢棄物處理相關設施（包括廢棄物、資源物之回收 

      、貯存、清除、處理及掩埋等）。 

（五）殯葬相關設施。 

（六）爆竹、瓦斯等危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置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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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七）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 

      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 

（八）私設通道、水路。 

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者，不受前項第八款之使 

用限制；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不受前項第 

四款至第八款之使用限制。 

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委託經營履約中案件，委託經 

營財產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受託人使用項目，為重大 

建設計畫所需臨時性設施使用，並負責監督受託人使用及 

依限拆除回復原狀者，非屬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禁止範圍。 

二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委託機關得終止委託經營契約： 

（一）受託人未依約定期限繳交分期訂約權利金或經營 

      權利金逾六個月者。 

（二）受託人違反法令使用委託經營財產，經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三）受託人違反第十七點之一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四）受託人將委託經營權讓與第三人，未依第十九點 

      規定向委託機關申請辦理換約者。 

（五）受託人違反契約之約定，或擅自拆除、變更委託 

      經營財產、增建地上物，或增建之建物未依規定 

      通知委託機關辦理預告登記等，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六）受託人申請終止契約，且已騰空地上物者。 

（七）委託經營財產之使用分區或用地種類變更，致原 

      委託經營契約無法繼續執行者。 

（八）委託經營財產有處分、利用需要或奉准撥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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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因政府政策或法令變更，致原委託經營契約無法 

      繼續執行者。 

（十）因委託機關收回部分委託經營財產，致賸餘之財 

      產不能達原來使用之目的，經受託人申請終止委 

      託經營者。 

（十一）因不可歸責於受託人之原因，致委託經營財產 

        不能達原來使用之目的者。 

（十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撤銷、廢止原認定事項者。 

（十三）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 

        置許可者。 

依前項第六款至第十一款，或因不可歸責於受託人之事 

由致依同項第十二款、第十三款規定終止委託經營契約 

，委託機關應按比例退還訂約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其 

計算方式如下： 

訂約權利金退還金額＝（訂約權利金－收回部分委託財 

產退還金額）×（賸餘經營日數÷委託經營日數）＋增收 

之訂約權利金×（賸餘經營日數÷委託經營契約變更至契 

約期限屆滿之日數） 

經營權利金退還金額＝當年度應繳交之經營權利金×（ 

當年度賸餘經營日數÷365 日） 

依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日修正前規定委託 

特定受託人經營履約中案件，受託人申請終止契約，且 

已騰空地上物者，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理委託經營者， 

委託機關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規定終止委託經營 

契約時，應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定或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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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項第十二款、第十三款規定終止委託經營契約時， 

應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十六、委託機關對於委託經營財產之使用情形，應每年至少定 

期派員檢查一次，並視實際需要不定期派員檢查或通知 

受託人檢附地上物現況照片，受託人不得拒絕。 

※修正「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民國 106 年 1 月 25 日中企策字第 10601000660 號令 

修正「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第四點、第六點、第十一點 

，並自即日生效。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第四點、第六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四、貸款對象 

新創或所營事業負責人、出資人或事業體，如符合下列條件 

，得依個人或事業體名義，擇一提出申貸，如事業體負責人 

為外國人，應以事業體名義申貸： 

（一）個人條件 

１、負責人或出資人於中華民國設有戶籍、年滿二十 

    歲至四十五歲之國民。 

２、負責人或出資人三年內受過政府認可之單位開辦 

    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至少二十小時或取得二學分證 

    明者（如附件）。 

３、負責人或出資人登記之出資額應占該事業體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屬立案事業無出資額登 

    記者不受此限。 

（二）事業體條件 

１、所經營事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之事 

    業。 

２、其原始設立登記或立案未超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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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事業體申貸，負責人為外國人者，須年滿二十 

    歲至四十五歲，並應取得我國政府核發之創業家 

    簽證；負責人為本國人者須符合第一款個人條件 

    前二目之規定。 

六、貸款額度 

由承貸金融機構依創業貸款計畫書評估，各創業階段貸款得 

分次申請及分批動用，惟不得循環動用，其額度規定如次： 

（一）準備金及開辦費用 

    依法完成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後八個月內提出申請 

      ，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週轉性支出 

    營業所需週轉性支出，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三百萬 

      元；經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培育之企業，提高 

      至新臺幣四百萬元。 

（三）資本性支出 

    為購置（建）或修繕廠房、營業場所、相關設施、營 

      運所需機器、設備及軟體等所需之資本性支出，貸款 

      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 

十一、申貸注意事項 

（一）本貸款資金應依創業貸款計畫用於所創事業，不得 

      移作他用。 

（二）以出資人作為申請人時，應經負責人書面同意，所 

      借資金應用於該事業用途。 

（三）同一負責人或出資人僅得就一事業獲得本貸款，其 

      已還清本貸款者不受此限。 

（四）同一事業由負責人或出資人申請本貸款，其移送信 

      保基金保證之貸款額度須合併計算，並應符合第六 

      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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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輔導課程辦理單位、相關課程認定 

      原則暨特殊申請人規定 

一、申請人最近三年內曾參加政府或其委託單位、教育部登記有 

案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含其推廣部及其育成中心）所舉辦之 

創業輔導課程（實體或虛擬均可）或創業相關活動至少二十 

小時或二學分以上，並提出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具有政府或醫療單位開立相關學習障礙或困難之證明 

者，得以三年內曾接受政府或其委託單位創業諮詢或創業輔 

導之證明文件，不受第一點規定之限制。 

三、上述證明文件格式不拘，請各承貸金融機構就證明文件所載 

受訓人之姓名、課程名稱、研習時數及發證單位名稱同意核 

認。 

四、申請人如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民眾或家庭暴力被害人身分， 

請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開立之證明文件，如具受 

貿易自由化影響勞工身分，則請提供勞動部開立之證明文件 

。（可由承貸金融機構向勞動部申請利息補貼。）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 
  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709970 號令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並自即日

生效。 

一百零五年度財產租賃必要損耗及費用標準 

一、固定資產：必要損耗及費用減除百分之四十三；但僅出租土 

地之收入，只得減除該土地當年度繳納之地價稅，不得減除 

百分之四十三。 

二、農地：出租人負擔水費者減除百分之三十六；不負擔水費者 

    減除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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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地：出租人負擔造林費用或生產費用者減除百分之三十五 

    ；不負擔造林費用者，其租金收入額悉數作為租賃所得額。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 
  及必要費用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709971 號令 

訂定「一百零五年度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並自即日生效。 

一百零五年度自力耕作漁林牧收入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一、有賦額土地：不論種植何種作物，其自力耕作收入，均按賦 

額計算。成本及必要費用之減除： 

（一）自耕部分：為收入之百分之一百。 

（二）承耕部分（包括三七五租金）：為收入之百分之一百 

      。 

二、無賦額土地：農業收入，按調查之資料核定。成本及必要費 

    用為收入之百分之一百。 

三、漁獲：養魚、養蝦、養鰻、捕魚收入，按調查之資料核定。 

    成本及必要費用為收入之百分之一百。 

四、林產：林產收入（包括木材、薪材、竹材），按調查之資料 

    核定。成本及必要費用為收入之百分之一百。 

五、畜牧：各種畜牧收入（包括一般畜牧、養豬、生乳、蛋雞、 

    肉雞、種雞、蛋鴨、種鴨、肉鴨、養蠶、鹿茸、乳鴿），均 

    按調查之資料核定。成本及必要費用為收入之百分之一百。 

  

地政法令 

※修正「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 

  書」等 17種契約書、清冊及申請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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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國 106 年 1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1061302204 號函 

主旨：修正「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等 17 種契 

約書、清冊及申請書格式，自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 日生 

效。 

說明： 

一、略。 

二、為因應地目等則制度自 106 年 1 月 1 日廢除，並尊重原住 

民各族傳統名字，爰修正「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 

轉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 

、「共有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分割契約書」、「土地建 

築改良物所有權交換移轉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地上權設定契約書」、「土地建築 

改良物典權設定契約書」、「不動產役權設定契約書」、 

「不動產役權設定清冊」、「農育權設定契約書」、「土 

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移轉變更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 

物他項權利移轉變更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契 

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土 

地建築改良物他項權利(金融資產信託)移轉變更契約書」 

（以上均含填寫說明與填寫範例）、「登記清冊」（含填 

寫說明）、「不動產糾紛調處申請書」等共計 17 種書表如 

附件，修正內容僅刪除「地目」欄及調整姓名欄書寫空間 

。相關書表格式電子檔，請逕至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線上服務－下載專區－表單 

下載－登記類，自行下載使用。 

三、前揭 17 種書表仍得沿用修正前格式，地目欄位得不填寫 

，以資便民。另其他含姓名欄之申請書表，亦得視實際情 

形酌予調整姓名欄書寫空間，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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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令 

※養子女於收養關係全部終止時，應回復之本姓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回復為子女出生登記 

  時原本應從之姓 
法務部民國 106 年 1 月 9 日法律字第 10603500120 號函 

主旨：關於陳○○君與其養父母終止收養關係後，是否得從陳姓 

之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至四，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辦公室 105 年 12 月 16 日 105 叡服淮字第 161216001 

號函送協調會議紀錄。 

二、按民法第 1059 條規定，子女僅能從父姓或母姓，此係考量 

身分法因具公益性，故民法親屬編對於婚姻及家庭制度多 

設有強制規定，與財產法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允許原則上 

由當事人依其意思而發生法律效力有所不同，倘任意允許 

依當事人個案需求而破壞「父母子女稱姓不得出現父母姓 

氏以外第三姓氏（包括父母姓氏以外之祖父姓）」之原則 

，恐將造成法制上之紊亂（本部 100 年 9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00015825 號函、101 年 5 月 23 日法律決字第 10100579260 

號函、105 年 8 月 25 日法律字第 10503512430 號函參照）， 

合先敘明。 

三、次按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發生者，除民法親 

屬編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又養子 

女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回復其本姓，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第 1 條後段及民法第 1083 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養子女 

於收養關係全部終止時，其應回復之本姓，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回復為子女出生登記時原本應從之姓，換言之，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出生時之民法規定予以認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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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05 年 8 月 16 日法律字第 10503512210 號函參照）。 

四、本件依上開協調會議中戶政機關所提出陳○○之親屬系統 

表，被收養者陳○○（73 年以前出生）之本生父母為「蔡 

陳○」及「蔡蘇○○」（冠夫姓）。如陳○○與其養父母 

終止收養關係時，因陳君之本生父母並非招贅婚，故其應 

回復原來之本姓，依陳君出生時之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規 

定，原則應回復從其生父姓。又陳君之祖父母為「陳○惷 

」（贅夫）及「蔡○」屬招贅婚，依 20 年 5 月 5 日施行之 

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規定，除另有約定外，贅夫之子女 

（即陳君之生父蔡陳○）從母姓「蔡」。至於陳君之生父 

蔡陳○於戶籍資料中所登記姓名中之「陳」，是否為其姓 

氏？因涉及戶籍登記之個案認定事項，應由戶籍法及姓名 

條例之主管機關內政部本於權責審認。如具體個案仍有爭 

議時，應以法院判斷為準。 

 

※核釋國有非公用土地經放領後形成袋地，是否 
  得主張袋地通行權之適用疑義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民國 106 年 1 月 26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500385030 號函 

主旨：所報國有非公用土地經公地放領或僅放領數宗土地之一部 

或數宗土地同時分別放領數人，致放領土地形成袋地，須 

透由毗鄰國有非公用土地通行或指定建築線，始得利用情 

形，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分署 105 年 12 月 12 日台財產南改字第 10525014120 

    號函。 

二、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上易字第 317 號民事判決 

意旨略以，土地之一部因強制執行拍賣，致造成袋地之情 

形，倘非出於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或預期其得事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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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無民法第 789 條之適用（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13 號裁判意旨可參）。查依強制執行法所為之拍賣，通 

說係解釋為買賣之一種（最高法院 80 年台抗字第 143 號判 

例參照），基此同一法理，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依 

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將公有耕地逕 

為分割，再放領與農民，其性質雖亦為私法上之買賣契約 

，惟係政府本於扶植自耕農之規定而為分割，以俾放領與 

土地上耕種之自耕農，若因此而造成袋地，自非出於土地 

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或預期得事先安排而為合理解決，且與 

拍定人或公地承領人是否有購買意願無關，應亦無民法第 

789 條之適用。 

 

判解新訊 

※重劃地區內之土地重劃辦理完成後，地價稅或 
  田賦是否減半徵收 2年，並不以該土地已免徵 

  地價稅或田賦為要件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202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地價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4 月 28 日 

要  旨：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7 條所謂「不能為原來之使用 

」，應解為「事實上不能依法令允許使用之方式予以 

使用」之情形。亦即在辦理區段徵收或重劃完成前， 

相關法令允許使用土地，且事實上已使用土地者，不 

得依該規定免徵地價稅或田賦。至於重劃地區內土地 

，於辦理期間是否因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 

無收益，而免徵地價稅或田賦，與土地重劃辦理完成 

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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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分屬二事，其法定要件應各自判斷。土地重劃辦理 

完成後，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 2 年，並不以該土地 

已免徵地價稅或田賦為要件。 

 

※土地既係水利用地，依法免予編號登記，非屬 
  未登記之不動產，自無從因時效之完成而取得 

  所有權 
裁判字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323 號判決 

案由摘要：所有權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5 月 10 日 

要  旨：未登記之不動產係指應登記而不為登記之不動產而言 

，土地既係水利用地，依法免予編號登記，自無從因 

時效之完成而取得所有權。此外，土地是否位於河川 

區域，自應視系爭土地是否位於水利主管機關劃定之 

河川區域線內。至於劃定河川區域內之土地是否經都 

市或非都市計畫機關配合辦理使用分區變更為河川區 

，並不影響河川區域之認定。 
 

※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 
  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 

  益之行為 
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 104 年簡上字第 209 號判決 

案由摘要：回復原狀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 

要  旨：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 

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惟區分所 

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 

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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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啟用日期：106 年 2 月 7 日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6 年  657.8  645.7  656.9  658.2  655.7  650.5  642.1  643.3  637.1  640.2  641.0  634.8  

民國 57 年  631.8  636.7  634.4  608.8  605.3  594.7  585.1  570.3  579.0  575.2  586.4  598.8  

民國 58 年  593.7  586.1  588.1  585.5  592.0  586.8  574.9  563.5  563.9  517.1  540.4  566.0  

民國 59 年  572.4  562.9  559.7  556.7  559.7  563.9  554.9  539.1  525.6  533.6  540.2  545.5  

民國 60 年  535.8  538.0  540.4  541.8  541.0  541.0  540.7  531.7  532.0  528.3  529.8  531.2  

民國 61 年  539.1  527.7  528.8  528.3  525.9  520.4  515.9  498.3  499.7  519.9  526.7  517.6  

民國 62 年  531.5  523.8  525.6  517.9  511.3  506.0  492.0  481.5  461.8  428.1  419.7  417.3  

民國 63 年  380.1  330.0  325.5  327.8  330.4  331.6  327.3  323.6  313.5  314.1  309.7  311.5  

民國 64 年  314.4  314.0  316.6  314.6  314.4  307.5  307.5  306.3  306.7  302.8  305.3  310.8  

民國 65 年  305.5  304.4  302.0  301.3  302.8  304.0  302.7  300.6  300.8  302.5  303.2  299.9  

民國 66 年  296.0  291.3  292.4  290.2  289.0  280.1  279.8  268.0  271.8  274.8  279.5  280.9  

民國 67 年  276.2  274.1  273.8  268.8  269.0  269.3  270.0  265.1  261.1  258.9  259.8  261.0  

民國 68 年  260.1  258.9  255.4  250.5  248.3  245.8  243.6  237.4  230.0  230.6  233.9  231.9  

民國 69 年  222.9  218.5  217.4  216.2  212.2  206.7  205.3  200.7  193.2  189.8  189.6  189.8  

民國 70 年  181.6  178.6  177.8  177.1  177.8  176.1  175.4  173.7  171.7  172.6  173.8  174.0  

民國 71 年  172.9  173.4  173.0  172.6  171.5  171.2  171.3  166.3  167.8  169.2  170.5  169.9  

民國 72 年  169.8  168.2  167.5  166.7  167.9  166.7  168.5  168.6  168.1  168.2  169.6  172.0  

民國 73 年  171.8  170.1  169.7  169.3  167.3  167.4  167.9  167.3  166.7  167.4  168.3  169.2  

民國 74 年 169.1  167.7  167.7  168.5  169.0  169.3  169.1  169.8  167.1  167.2  169.6  171.4  

民國 75 年 169.8  169.3  169.4  168.9  168.7  168.3  168.7  167.8  163.6  164.0  166.3  167.0  

民國 76 年 167.5  167.8  169.1  168.5  168.5  168.4  166.5  165.1  164.5  166.0  165.6  163.9  

民國 77 年 166.5  167.2  168.2  168.0  166.1  165.1  165.1  162.8  162.2  161.1  161.9  162.1  

民國 78 年 162.1  160.7  160.3  158.8  157.7  158.1  158.8  157.5  153.5  152.1  156.1  157.1  

民國 79 年 156.0  156.3  155.1  153.6  152.0  152.6  151.6  149.1  144.1  147.3  150.2  150.3  

民國 80 年 148.6  147.8  148.5  147.5  147.0  146.7  145.7  145.3  145.1  143.7  143.3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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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81 年  143.2  142.0  141.8  139.5  139.1  139.5  140.5  141.1  136.7  136.8  139.0  139.9  

民國 82 年  138.2  137.8  137.3  135.8  136.2  133.7  136.0  136.6  135.7  135.1  134.8  133.7  

民國 83 年  134.3  132.6  132.9  131.7  130.5  130.9  130.6  127.6  127.2  128.6  129.8  130.3  

民國 84 年  127.6  128.2  128.0  126.1  126.4  125.0  125.7  125.4  124.7  125.0  124.5  124.6  

民國 85 年  124.8  123.5  124.3  122.7  122.8  122.1  124.0  119.4  120.1  120.6  120.6  121.5  

民國 86 年  122.3  121.0  122.9  122.1  121.9  119.9  120.0  120.1  119.3  120.9  121.3  121.2  

民國 87 年  119.9  120.7  119.9  119.5  119.9  118.2  119.0  119.6  118.8  117.9  116.7  118.7  

民國 88 年  119.5  118.2  120.5  119.7  119.3  119.2  120.0  118.2  118.2  117.4  117.8  118.5  

民國 89 年  118.9  117.1  119.2  118.2  117.5  117.6  118.3  117.9  116.3  116.2  115.2  116.6  

民國 90 年  116.1  118.3  118.7  117.7  117.7  117.8  118.1  117.4  116.9  115.1  116.5  118.6  

民國 91 年  118.1  116.7  118.6  117.4  118.0  117.7  117.7  117.7  117.8  117.1  117.2  117.7  

民國 92 年  116.8  118.5  118.9  117.6  117.6  118.3  118.8  118.4  118.0  117.2  117.7  117.7  

民國 93 年  116.8  117.7  117.8  116.5  116.6  116.3  115.0  115.4  114.8  114.4  115.9  115.9  

民國 94 年  116.3  115.5  115.2  114.6  114.0  113.6  112.3  111.5  111.3  111.4  113.1  113.4  

民國 95 年  113.2  114.4  114.7  113.2  112.2  111.7  111.4  112.1  112.7  112.7  112.8  112.6  

民國 96 年  112.8  112.4  113.7  112.4  112.2  111.5  111.8  110.3  109.3  107.0  107.7  109.0  

民國 97 年  109.6  108.2  109.4  108.2  108.2  106.2  105.6  105.4  106.0  104.5  105.6  107.6  

民國 98 年  108.0  109.7  109.6  108.7  108.3  108.4  108.2  106.2  107.0  106.5  107.4  107.9  

民國 99 年 107.7  107.2  108.2  107.3  107.5  107.1  106.8  106.8  106.6  105.9  105.7  106.5  

民國 100 年 106.6  105.8  106.7  105.9  105.7  105.1  105.4  105.3  105.2  104.6  104.7  104.4  

民國 101 年 104.1  105.5  105.4  104.4  103.9  103.2  102.8  101.8  102.2  102.2  103.0  102.8  

民國 102 年 103.0  102.5  104.0  103.3  103.1  102.6  102.8  102.6  101.3  101.6  102.3  102.4  

民國 103 年 102.1  102.5  102.3  101.6  101.5  101.0  101.0  100.6  100.6  100.5  101.5  101.8  

民國 104 年 103.1  102.7  103.0  102.5  102.2  101.5  101.6  101.0  100.3  100.2  100.9  101.7  

民國 105 年 102.2  100.3  100.9  100.6  101.0  100.6  100.4  100.4  100.0  98.6  99.0  100.0  

民國 106 年 100.0             
 



地  政 

稅  務 
 法 令 彙 刊 

                                          第  188  期                                  
               中華民國 90 年 7 月 15 日創刊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日出版 
 

發 行 所∕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 事 長∕高欽明          名譽理事長∕蘇榮淇 
榮譽理事長∕陳銘福  黃志偉  林旺根  王進祥  王國雄 
副理事長∕呂政源  秦立山  李嘉嬴  
常務理事∕黃水南  林延臺  施弘謀  梁瀞如  洪伸敦  毛文寳 
          王又興 
理    事∕林輝恭  何俊寬  張金定  曾明清  宋正才  李連生 

張要進  鍾少賢  吳金典  蕭琪琳  賴秋霖  黃立宇 
劉義豐  葉耀中  吳奇哲  潘惠燦  林士博  鄭東榮 
李忠憲  韓啓成  麥嘉霖  葉建志  蔡慧美  陳秋恭 

   監事會召集人∕陳安正    常務監事∕毛惠玲  吳明治 
   監    事∕林志星  周國珍  黃景祥  黃鑫雪  陳朝琴  張金源 

劉德沼  謝金助 
   秘 書 長∕陳文旺 
   副秘書長∕蘇麗環  陳文得  廖月瑛  陳怡君 
   幹    事∕杜孋珊  林香君 
   地政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裕州 
   財稅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阮森圳 
   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景鈜 
   各會員公會理事長∕ 
   台北市公會/李孟奎  高雄市公會/黃水南  台東縣公會/羅銀鳳 
   彰化縣公會/黃敏烝  新北市公會/鄭子賢  嘉義縣公會/陳清文 
   台中市公會/周永康  基隆市公會/余淑芬  嘉義市公會/劉鈴美 
   新竹縣公會/黃俊維  台南市公會/張新和  屏東縣公會/陳怡君 
   雲林縣公會/張耀文  桃園市公會/葉呂華  宜蘭縣公會/簡滄瀴 
   南投縣公會/王漢智  新竹市公會/彭忠義  苗栗縣公會/林束靜 
   花蓮縣公會/江宜溱  澎湖縣公會/辛秋水 
   台中市大台中公會/周文輝  高雄市大高雄公會/王曉雯 
   台南市南瀛公會/黃俊榮    桃園市第一公會/陳遠發 
   會  址∕10489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156號 9樓 
   電  話∕02-2507-2155代表號      傳  真∕02-2507-3369 
   E-mail / society@ms34.hinet.net    rocrea@xuite.net 

   印刷所∕永揚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02-2259-5056 

   E-mail / ever6277@ms39.hinet.net 

 


	188期封面
	188期目錄
	188期公會版
	188期封底



